
(附件一) 

 

學校可能危害職業安全及健康的事物(由教育署提供) 
 

危險因素 情況 成因 

環境 照明、溫度、濕度、

噪音、輻射 

 照明不足，眩目強光 

 辦公室文儀器材發出噪音 

 極端的溫度和濕度 

化學性 溶劑、有機混合物、

塵、煙、有毒氣體和

蒸汽 

 辦公室常用的改錯液和清潔劑 

 使用影印機時所放出來的有毒臭氧氣體 

 傢俬、地氈和其他建築材料釋放出的難聞氣體 

 實驗室及工埸所使用的化學品 

 吸煙 

 未獲適當維修的通風系統 

人體功效學 背痛、呼吸系統、重

複性動作損傷和辦

公室症候 

 辦公桌椅設計不當 

 工作姿勢不確 

 電腦螢光幕調較角度不當 

 持久地重複某些動作，導致肌肉和關節受損 

 人力搬運時的姿勢不當 

個人心理 

精神 

 

工作壓力  繁重工作壓力 

 人際關係的衝突 

 劇烈競爭 

 缺乏獎賞機制 

生物性 細菌、退伍軍人症、

病態大廈綜合症及

其他傳染病 

 未獲適當維修的通風系統 

 校舍內存有細菌及可能導致傳染病的微生物 

其他 滑倒、跌倒、輕微害

傷或刺傷、火警和觸

電 

 被電話線和電線絆倒 

 破爛損壞的地面 

 地面濕滑 

 機械的危險部分 

 損壞的電動工具 

 

 


